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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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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5）温民三初字第59号

原告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嘉县黄田镇千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振滔，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苏和秦，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霞坊路73号。  

法定代表人叶连洪，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永谦，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罗军民，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原告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于2005年4月13日

向本院起诉，本院当日予以受理。  

原告诉称，其公司前身成立于1988年，1995年5月起开始使用奥康字号；其“奥康”文字与“AK双蛇”图形组合商

标于1992年9月10日被核准注册于商品分类第25类的皮鞋、旅游鞋。奥康商标先后被认定为温州市知名商标、浙江省著

名商标、驰名商标；奥康皮鞋先后被认定为温州市知名产品、浙江名牌产品、中国名牌产品。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

有限公司系皮鞋制造销售商，在其生产和销售的皮鞋、包装盒及相关商业标识上标注包含有“奥康”文字的企业名称，

并突出标注“奥康鞋业公司”字样。原告奥康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奥康”商标、字号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和显著性，在

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登记时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作为同地区的同业经

营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奥康”商标、字号之知名度，而仍将“奥康”登记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在包装盒及相关商业

标识上标注包含有“奥康”文字的企业名称，并突出使用“奥康鞋业公司”字样，致使相关公众认为被告的经营行为与

原告存在某种关联，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权。故此请求法院：一、判令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立

即停止在其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上突出使用“奥康”文字，立即停止使用含有“奥康”文字的企业名称；二、判令被告温

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其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上使用“奥康”文字的鞋类商品；三、判令被告温州市瓯海

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在《温州日报》上向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四、判令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赔

偿奥康集团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  

被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辨称：一、奥康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使用工商行政机关依法核准

的企业名称没有法律依据；二、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于1995年6月13日经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注册，企

业名称注册在先，属合法使用，并未侵犯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之权利；三、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商标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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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商标迥然不同，而且销售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四、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之前的驰名商标的认定

只是个案认定，对本案没有必然的效力。综上，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系依法登记取得，奥康集团有

限公司提出的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之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其生产和销售的鞋类商品上使用“奥康”文字；  

二、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在本调解协议签署之日起两个月内向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申请变更企

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奥康”文字（申请注销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亦视为申请变更企业名

称，如申请注销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则前述期限为三个月）；  

三、如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未在第二款约定的期限履行变更企业名称的义务，则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

公司自愿无条件就本案纠纷向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且本款赔偿义务的执行亦不影响第二款约

定的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的义务。  

四、本案案件受理费10510元由温州市瓯海奥康鞋业有限公司承担，款于本调解协议签署之日直接付给奥康集团有

限公司，奥康集团有限公司预缴的案件受理费本院不再退还。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周 虹 

审 判 员 高 兴 兵 

代理审判员  石 圣 科 

二○○五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朱 晓 锋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